
原告：
15岁女儿在学校“被欺负了”

菲菲和小智是上海市一家民办职业培

训学校的学员。入学不久，菲菲的家人发现

女儿在学校偷尝了禁果，另一方就是同学小

智。气愤的菲菲父母以女儿被强奸向警方

报警。据菲菲父母说，经警方核实，小智先

后在女寝宿舍、学校操场与菲菲发生性关

系，但不涉及强奸。

菲菲父母表示，该事件致使女儿遭受极

大的精神痛苦。其中培训学校未尽到相应

的管理职责。在男女寝分离的情况下，男生

进入到女寝宿舍，本身就存在监管不到位的

责任。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五条规

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对

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完善安保设施、配

备安保人员，保障未成年人在校、在园期间

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学校、幼儿园不得在危

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身心健康的校舍和其

他设施、场所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另根据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一条规定“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

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

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

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

向第三人追偿。”

为此，菲菲一家将小智和学校一起告上

法院，要求他们支付精神损失费16万元，返

还学费19800元；律师费30000元由被告承

担。

被告：
双方自由恋爱不违法

小智一家则表示，双方是自愿的，没有

造成菲菲的精神损害，希望驳回菲菲的诉讼

请求，并提出反诉。小智请求法院判决菲菲

支付小智精神损失费13万元。

小智说，2022年10月份，他与菲菲自由

恋爱，并自愿发生性关系，后来菲菲及父母

却诬告他强奸，经警方核实，小智并没有违

法犯罪行为。小智的父亲表示，小智作为未

成年人，事发后，整个人状态极差，经常失

眠，无法安心上学，导致现在辍学在家休息，

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特向法院提起反诉。

培训学校则认为小智和菲菲双方是恋

爱关系，男女平等，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菲菲

和小智受到伤害。菲菲所称受到伤害与小

智、学校无关。学校是半封闭式的，不允许

外来人员轻易进入，因此学校已尽到相应的

管理职责。学校不可能每天就盯着菲菲和

小智，菲菲提出学校没有尽到管理职责缺乏

依据。同时，培训学校认为，因为菲菲在校

期间违反学校纪律，学校已经对她进行处

分。根据菲菲与学校的相关约定，她主张学

校返还学费没有依据。

法院：
双方皆不存在民事侵权行为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依

法享有健康权，公民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

护。健康权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依法

请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被侵权人对同

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

侵权人的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

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

减轻其侵权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

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

身损害，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该案中，菲菲与小智都是年满15周岁的

未成年人，是男女朋友关系，两人相约并躲

避学校的管理，在菲菲寝室自愿发生性关

系，菲菲与小智之间不存在民事侵权行为。

菲菲、小智均未提供因本案而造成身体伤害

后果的相关证据，小智虽提供了医疗费凭

据，但无相关就医记录，且事隔半年多，与本

案的关联性无法确定。因此菲菲、小智分别

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

予支持。被告培训学校对学校的管理制订

了相关规定并有日常管理，且菲菲也知晓，

学校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因此菲菲要

求学校返还学费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

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驳回了菲菲和小智的诉讼请

求。 （文中均系化名）

《上海法治报》陈颖婷

15岁的少年小智与同龄的少女菲菲陷入早恋，两人在培训学校里偷偷发生
了关系。这一切被菲菲的父母知晓后，引发轩然大波。菲菲一家对小智的强奸
指控被警方驳回后，他们又将小智及培训学校都告上了法院，索赔精神损失抚
慰金16万元。而小智也提出了反诉，向菲菲索赔精神抚慰金13万元。这是此
前发生在上海的一桩案件。

20242024..55..1010 星期五星期五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邵敏宸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777案卷案卷

15岁“情侣”
偷尝禁果后一朝翻脸

双方互诉索赔精神抚慰金，法院这么判

技术总监屡屡迟到

40多岁的王先生是一名资深程序员，2021年5月起入职某计算机科技公

司，担任团队技术总监，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月薪6万多元。

2022年底，公司和王先生协商解约，在双方就离职补偿金协商未果时，王先

生突然收到公司发送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王先生在2022年1月至11

月期间迟到98次、属严重违纪为由无偿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

王先生在震惊之余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未休年假工资和加班费，仲裁支持了王先生除加班费外的请求。后公司不服仲

裁裁决，诉至法院。

到底是谁的错？

该公司主张，公司的《考勤管理办法》规定工作时间8:30~17:30，一年内迟

到超过60次的，取消年终奖或解除劳动合同，而公司实际执行的工作时间是9:

00~18:00。公司没有义务也没有精力在员工出现违纪时进行告知，但不代表

公司放弃了处罚员工的权利，公司出于对员工的感情一时没有处理，不代表接受

或默认了员工的违纪行为，或者变更了劳动合同的约定。王先生多次迟到的行

为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王先生则认为，他自入职起每日上下班都会打卡，公司从未向他送达过《考

勤管理办法》，也没有明确要求过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他每日实际工作时长都超

出了公司所称的朝九晚六。公司也从未对他“迟到”的行为进行过提示或告知，

更没有以迟到旷工为由扣罚其工资或奖金。此外，作为团队的负责人，据王先生

掌握的其所在团队其他几名员工的考勤打卡和工资发放记录，其他人的上下班

打卡时间与其相似，也没有因迟到扣罚过工资或被解约。

法院：公司违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

十四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该案中，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工作制度已明确送达或告知过王先生，而在王先

生多次出现上班打卡时间迟于早9点或未打卡的情形后，公司作为具有管理责

任的用人单位，从未履行过提示、告知义务或因此扣罚过王先生的工资。

另一方面，王先生任技术总监岗位，从考勤记录实际情况来看，王先生每日

的工作时长和出勤状态明显具有有别于执行标准工时制的特殊性，公司在劳动

合同履行过程中也从未提出过异议，且王先生每日实际出勤的时长均在8小时

以上。因此公司在双方协商离职方案时，以王先生迟到98次为由解除与王先生

的劳动关系，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应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王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6512元、未休

年假工资15179.3元。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以案说法】
用人单位应合法合理地行使自主管理权，在制定规章制度后可以灵活选择

公示方式，将规章制度的内容通过书面或电子文件等方式明确告知劳动者，但应

注意保存劳动者确认的相关记录，或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明确将规章制

度作为合同附件签署，尤其是就工资标准、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内容，可明确约

定于劳动合同主文当中。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劳动者的违规、违纪行为，

也应及时进行提示、告知，或作出相应处理，让公司的规章制度落到实处，发挥作

用。

此外，劳动者也应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服从用人单位的工作纪律，避免因违

反用人单位的管理规定使自己陷入不利地位。

员工一年内迟到98次后遭解约
是单位的错还是员工的错？

《工人日报》周倩

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案件，一家科技公司以员工
一年内迟到多达98次为由将其开除，但法院却判决该公司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这是为什么？


